
148

教育聚焦

0—3岁婴幼儿家庭养育现状及对社区保姆系统

托育服务的需求调查
余佳檬  郑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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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，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。社区托育是我

国多元化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，推进社区托育服务工作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

的重要抓手和工作保障。以社区为依托开展托育服务亦是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促进国民婚育、降低少

子化冲击的重要途径之一。鉴于此，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了解0-3岁婴幼儿家庭的育儿现状及对社区托育服务的需

求，为规划建构社区保姆安全健康育儿系统提供参考依据。建立优质专业的托育服务模式，解决家长育儿困境；以

期为完善我国多元化、多层次的0-3岁婴幼儿社区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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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问题的提出

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及社会变迁，新一代

家长既注重婴幼儿照护问题，又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，

育儿模式以“家庭自负”方式则难以维持；且在“全面

三孩”政策背景下，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仍是当前

社会群众反映的痛点和热点，家庭对0-3岁婴幼儿的托

育服务需求愈加强烈[1]。国内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正

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，我国的托育服务存在有效的政策

和部门协同机制有待建立、政策法规和管理流程有待完

善、托育机构建设与服务发展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。使

得为家庭提供安全、便利、平价、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是

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和要解决的问题。

2019年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

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15

号，简称《意见》）明确指出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

服务发展的基本原则、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和保障措

施；指出：“要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服

务供给体系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，多种形式开

展婴幼儿照护服务。”《意见》重点提出要“加大对社

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”，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

依托“社区”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。[2]依托社区提供托

育服务是国际通行的做法；社区作为家庭实施婴幼儿早

期教育的重要环境之一，蕴含着丰富的资源，具有近

距离、更安全、更方便的优势。[3]社区托育机构应秉承

“育人无私，服务大众”理念，逐步满足家庭对婴幼儿

照护服务的需求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。

基于此，本研究以国内外社区托育服务的政策、制

度、标准设置、服务内容和服务性质等理论为支撑依

据，针对0-3岁婴幼儿家庭的育儿现状和育儿需求进行

调研得出结论，以期为完善我国0-3岁婴幼儿社区托育

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。

二、研究方法

（一）研究对象

本问卷以0-3岁婴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，随机抽取

了228名家长，共发放问卷228份，回收222份问卷，回

收率97%，有效率97%。

（二）研究工具

本研究自编《萌芽教育—社区保姆系统安全健康育

儿计划的调查问卷》，结合对0-3岁婴幼儿家长提供的

修改意见，删除不适宜项目并进行补充，最终确立问卷

的内容。对100份预测样本运用SPSS 22.0统计软件进行

信度分析，总体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是0.804，

说明问卷信度良好。问卷内容主要分为四个维度：基本

资料、家长的育儿观念和育儿困境、家长对社区保姆系

统的认知和担忧及疑惑、家长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育儿需

求和期待。

三、研究结果与分析

（一）基本信息

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

(二)调研对象的育儿观念和育儿困境

1、您对 0—3岁婴幼儿进行早期教育的看法

大部分家长对 0—3岁早期教育重视,只有少部分家长缺乏早期教育观念。依

次是:41.44%(92 人)的家长认为 0—3岁是婴幼儿智力、性格开发的重要阶段,一

定要送到专业机构或由专业人士教育;36.94%(82 人)的家长可以接受少量相关

方面教育,在家自己带;13.96%(31 人)的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过小,怕对孩子造成

负担,重点是身体好;6.76%(15人)的家长认为0—3岁的教育内容比较简单,对孩

子的影响不大,不接受也无所谓;还有 0.9%(2 人)的家长有其他看法。

2、您在育儿过程中,最大的困境?

家长认为遇到最大困境依次是: 45.95%(102 人)的家长缺乏系统专业育儿指

导;37.84%(84 人)的家长害怕育婴师专业或技能不足;36.49%(81 人)的家长无法

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平衡;31.98%(71 人)的家长自身育儿经验和育儿知识缺

乏,易产生焦虑和恐惧;30.63%(68 人)的家长与长辈育儿理念不合,存在意见分

歧;23.42%(52 人)的家长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师;8.56%(19 人)的家长认为是孩子

行为问题;0.9%(2 人)的家长育儿过程中有其他问题。

数据显示家长的主要困境在于缺乏专业的育儿知识和技能,对专业的指导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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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调研对象的育儿观念和育儿困境

1、您对0—3岁婴幼儿进行早期教育的看法

大部分家长对0—3岁早期教育重视，只有少部分家

长缺乏早期教育观念。依次是：41.44%（92人）的家长

认为0—3岁是婴幼儿智力、性格开发的重要阶段，一定

要送到专业机构或由专业人士教育；36.94%（82人）的

家长可以接受少量相关方面教育，在家自己带；13.96%

（31人）的家长认为孩子年龄过小，怕对孩子造成负

担，重点是身体好；6.76%（15人）的家长认为0—3岁

的教育内容比较简单，对孩子的影响不大，不接受也无

所谓；还有0.9%（2人）的家长有其他看法。

2、您在育儿过程中，最大的困境?

家长认为遇到最大困境依次是：45.95%（102人）

的家长缺乏系统专业育儿指导；37.84%（84人）的家

长害怕育婴师专业或技能不足；36.49%（81人）的家长

无法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平衡；31.98%（71人）的家

长自身育儿经验和育儿知识缺乏，易产生焦虑和恐惧；

30.63%（68人）的家长与长辈育儿理念不合，存在意见

分歧；23.42%（52人）的家长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师；

8.56%（19人）的家长认为是孩子行为问题；0.9%（2

人）的家长育儿过程中有其他问题。

数据显示家长的主要困境在于缺乏专业的育儿知识

和技能，对专业的指导需求较高，及缺乏专业托育人

员。根据《意见》，“家庭为主，托育为辅”应是婴幼

儿照护服务要遵循的原则，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应是托育

服务重点。

（三）调研对象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认知、担忧和疑

惑

1、您认为有必要聘请育婴师

家长对聘请育婴师的需求程度依次是：38.29%（85

人）的家长认为需要聘请；33.33%（74人）认为可要或

可不要；22.97%（51人）认为非常有必要；5.41%（12

人）认为完全没必要。表明婴幼儿家长存在托育需求。

2、您聘请育婴师的管道

家长聘请育婴师的管道依次是：52.7%（117人）的

家长是通过互联网平台；40.54%（90人）是通过朋友介

绍；38.29%（85人）是通过中介公司；3.15%（7人）是

通过其他管道。表明系统要注重多途径宣传方式。

3、您是否会担心孩子育婴师的背景和资格

整体上家长担心育婴师的背景和资格比例较高，依

次是：47.75%（106人）的家长有些担心，但不是很严

重；44.14%（98人）的家长非常担心；8.11%（18人）

的家长没有担心过。因育婴师等市场良莠不齐，存在素

质参差不齐、人才短缺、监管不规范、制度不完善等问

题，致使家长信任度降低。

4、对于社区保姆系统中的育婴师存在什么样的隐

患/担忧

整体上家长对系统中育婴师均存在不同的担忧，依

次是：54.05%（120人）认为育婴师背景资料不清楚或

无法验证身份；49.1%（109人）认为育婴师潜在的安全

威胁（如虐待、盗窃等）；48.65%（108人）认为育婴

师身体素质是否有保障（有无疾病）；36.94%（82人）

认为家庭隐私及财产泄漏或被盗用；36.04%（80人）认

为育婴师不专业或无技能；25.23%（56人）认为是否具

有合同效应；0.9%（2人）认为有其他担忧。表明家长

都很注重育婴师的专业素质能力和职业道德。

5、您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费用是否有考虑

家长对系统费用考虑依次是：59.46%（132人）的

家长考虑是否需要缴纳押金；48.2%（107人）考虑是

否需要支付育婴师的交通、餐饮等费用；46.85%（104

人）考虑是否需要支付额外的服务费用（如节假日服务

费）；42.79%（95人）考虑系统费用是否合理；1.35%

（3人）考虑其他问题。表明家长期待“公益托育”性

质，降低家庭承担费用，收费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合理

化。

6、您选择社区保姆系统主要原因

家长选择系统原因依次是：46.85%（104人）的家

长认为方便；44.14%（98人）认为质量好；40.09%（89

人）认为信任；39.19%（87人）认为便宜；4.05%（9

人）认为其他原因。表明家长期待的系统符合社区托育

服务的特点，社区进行早期教育具有近距离、更安全、

更方便的优势。

（四）调研对象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育儿需求、期待

1、您希望系统的服务特点

依次是：60.81%（135人）的家长认为育婴师的培

训和技能认证重要；53.15%（118人）认为育婴师的服

务质量和评价机制重要；52.25%（116人）认为育婴师

的背景资料和身份验证重要；38.29%（85人）认为育婴

师的服务时间和灵活性重要。表明家长对育婴师的专业

性和服务质量非常重视。

2、您需要系统提供的托育形式

不同的家庭对托育服务形式需求存在差异。依次

是：48.65%（108人）的家长需要全天托管；43.24%

（96人）需要半日托育；39.64%（88人）需要日间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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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；24.77%（55人）需要临时托管；8.11%（18人）需

要假日托管。表明家长需要多种形式托育方式。

3、在育儿过程中，您想让系统提供的知识?

家长需要系统提供知识依次是：疾病防治知识

（54.95%，122人）、智力开发知识（54.05%，120

人）、婴幼儿喂养知识（48.65%，108人）、亲子关系

建立知识（45.5%，101人）、品德教育知识（32.88%，

73人）、其他（0.9%，2人）。表明家长注重对婴幼儿

各方面知识的学习；但智力开发占比例较大，品德教育

占比例最低，说明现今有家长仍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，

易忽视婴幼儿心理、品德教育。

4、您请育婴师能接受的月薪

依次是：45.95%（102人）的家长可接受范围是

3000-5000元；31.53%（70人）的家长可接受5000-8000

元；17.57%（39人）的家长可接受3000元；4.95%（11

人）的家长可接受8000-10000元。

5、您更倾向于在哪里接受育婴服务

有50.45%（112人）的家长选择上门托育，让育婴

师上门服务；有49.55%（110人）的家长选择在宅托

育。

6、您对育婴师的期望和要求

家长的期望和要求依次是：具备心理辅导能力

（55.86%，124人）、具备基本医疗知识（53.6%，

119人）、具备烹饪技能（48.2%，107人）、具备早

期教育知识（47.3%，105人）、具备婴幼儿护理实践

经验（43.69%，97人）、拥有足够的耐心和温和脾气

（31.08%，69人）、其他（1.35%，3人）。

7、您对于育婴师的学历要求

家 长 对 于 育 婴 师 的 学 历 要 求 依 次 是 ： 本 科

（47.3%，105人）、大专（29.28%，65人）、研究生

以上（10.81%，24人）、高中（8.11%，18人）、无学

历（4.5%，10人）。表明家长对育婴师的学历也非常重

视。

8、您对于育婴师的年龄要求

依次是：30-40岁（50%，111人）、40-50岁

（25.68%，57人）、20-30岁（20.72%，46人）、50岁

以上（3.6%，8人）。表明家长对育婴师的年龄选择倾

向中年阶段。

9、您是否希望系统对育婴师能力考察及心理测试?

有83.78%（186人）的家长选择“是”，16.22%

（36人）的家长没有强制要求。说明大部分家长注重育

婴师的能力和心理健康。

10、您希望政府单位对社区保姆系统进行监管吗?

依次是：47.75%（106人）的家长非常希望；

36.04%（80人）比较希望；13.06%（29人）一般；

3.15%（7人）不希望。

四、结论和建议

（一）家长的育儿观念和育儿困境方面

家长大部分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，但仍有少部

分家长忽视早期教育，教育观念错误，教育方式缺乏科

学性。家长主要育儿困境是自身缺乏专业系统的育儿知

识和能力、专业育儿指导及专业托育人员。因此，政府

和系统应为家长提供不同形式的科学育儿指导及家庭育

儿支持服务。

（二）家长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认知、担忧及疑惑方

面

家长对社区托育服务了解程度不足及期望较高；调

研对象中61.26%的家长认为有必要聘请育婴师，但对育

婴师的专业资格及托育费用等存在担忧；说明家长对社

区托育服务需求越来越大，迫切希望获得专业又实惠的

托育服务。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，社区托育服务应以公

助民营的方式，由国家财政支持、地方财政补贴及社会

力量支持相结合，针对符合扶助条件对象以补贴支持，

增加质量有保障、价格可承受、服务更可及的普惠型社

区托育服务供给。

（三）家长对社区保姆系统的育儿需求、期待

调查显示家长有着多样的社区托育需求，且对托育

服务质量及托育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具有较高期待和

要求。政府应引导多元主体发展多样化的托育服务形

式，系统精准把握家庭托育需求、共同探索建立以社区

为依托，多元化、多层次、灵活多样的托育服务体系。

政府在社区托育服务中发挥引导作用，进一步推动社区

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及社区托育服务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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